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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 (第三者權利 )條例草案》  
 
 
  本部現正從法律及草擬方面研究上述條例草案。謹請閣

下澄清以下問題：  
 
條例草案第 3條  
 
  據悉《提單及相類裝運單據條例》(第 440章 )第 2(1)條訂

明 "運輸合約 "的定義。然而，在有關運輸合約的條例草案第 3(2)(c)
條中，卻沒有採用 "《提單及相類裝運單據條例》(第 440章 )第 2(1)
條所界定的 "此一用語的慣常草擬做法。請澄清此做法與條例草

案第 3(2)(c)條所採用的做法 (即採用 "《提單及相類裝運單據條

例》 (第 440章 )所指的 ")是否有不同之處。亦請解釋為何屬意採

用後一做法。  
 
  請澄清條例草案第 3(3)條為何只包括與運輸合約有關的

"第 (2)(c)款 "(但不包括與貨品航空運輸合約有關的 "第 (2)(d)
款 ")。  
 
  "可流轉票據 "一詞似乎在任何其他條例中均沒作界

定。謹請告知本部條例草案第 3(5)條的有關界定是否建基於任何

案例或海外條文 (若然，請向本部提供詳細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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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4條  
 
  根據條例草案第 4(1)及 (3)條，在以下情況下，第三者可

強 制 執 行 某 合 約 的 某 條 款 ， 包 括 排 除 或 限 制 法 律 責 任 的 條

款    
 

(a) 該合約明文規定，該第三者可強制執行該條款；或  
 
(b) 該條款看來是賦予該第三者一項利益，除非按經恰

當解釋的有關合約，可由上述第三者強制執行有關

條款，並非立約用意。  
 
此條列出第三者可強制執行合約條款的唯一情況。然而，本部

察悉，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6段指出，合約各方可在合約中明

文規定新的法定機制不適用於該合約。謹請澄清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的此項陳述是否只適用於上文 (b)項所述的情況，還是預

期即使某合約明文規定第三者可強制執行合約條款，但合約各

方可在合約中明文規定新的法定機制不適用。  
 

若預期某合約可能既有第三者可強制執行該合約條款

的權利的明訂條文，又有新的法定機制不適用的明訂條文，哪

一條文將具凌駕性？請澄清有關的立法原意。  
 
條例草案第 6條  
 
  謹請澄清條例草案第 6(3)條起首的 "再者 "一詞是否屬必

要。  
 
條例草案第 7條  
 
  根據條例草案第 7(3)(b)條，法院若認為作出免除須獲第

三者同意的規定的命令是公正並切實可行的，便可作出有關命

令。謹請澄清何種情況屬於 "公正並切實可行的 "。  
 

本部察悉，英國《 1999年合約 (第三者權利 )法令》第 2(4) 
及 (5)條列出法院或仲裁庭可免除須獲第三者同意的規定的情

況，例如若因為無法在合理情況下確定第三者的下落而未能獲

得該第三者同意、第三者在精神上沒有能力給予同意或未能在

合理情況下確定第三者事實上是否已倚賴有關條款。謹請澄清

條例草案第 7條為何沒有明文指明此等類似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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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8條  
 
  謹請澄清條例草案英文本第 8(2)(b)(ii)條中 "that"一詞是

否屬必要。  
 
條例草案第 11條  
 
  本部察悉根據條例草案第 11(3)(b)(i)條，受諾人有可能

就第三者蒙受的損失向許諾人討回一筆款項。若受諾人確實就

第三者蒙受的損失向許諾人討回一筆款項，謹請澄清該第三者

可否及如何向該受諾人討回該筆款項。  
 

條例草案第 11(3)及 (4)條似乎是以英國《 1999年合約 (第
三者權利 )法令》第 5條為藍本。英國有否任何有關其《1999年合

約 (第三者權利 )法令》第 5條如何實際運作的案例？英國有否法

院容許受諾人就第三者蒙受的損失向許諾人討回一筆款項，但

該第三者其後向該受諾人討回該筆款項時遇到困難的案例？  
 
條例草案第 12條  
 

條例草案第 12(4)至 (6)條似乎是以英國《 1999年合約 (第
三者權利 )法令》第 8(2)條為藍本。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3
段所述，經研究法律界提出的意見，以及英國新近案例的相關

發展及有關評論後，當局認為應加入第 12(4)至 (6)條。謹請進一

步詳述此等事宜，供議員參考。亦請就條例草案第 12(4)至 (6)條
如何實際運作舉出例子。  
 
條例草案第 13條  
 

在條例草案第 13(3)條中，英文本 "[t]his section does not 
apply if, on a proper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ract, the third party is 
not intended to be so bound"一段的中文對應文本是 "如按經恰當

解釋的有關合約，上述第三者如第 (2)款所述般受約束，並非立

約用意，則本條不適用 "。謹請澄清其明確涵義是否可作如下簡

述："如有關合約的恰當解釋，是無意使上述第三者受第 (2)款所

述般約束，則本條不適用 "。亦請澄清條例草案中以類似方式 (即
使用 " if, on a proper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ract, …… is not 
intended to be……"的模式 )草擬的條文 (例如第 4(3)及 12(3)條 )可
否這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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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請閣下於法案委員會舉行首次會議 (暫定於 2014年 4
月 24 日 舉 行 ) 前 作 覆 ( 請 將 中 、 英 文 電 子 複 本 透 過

jmylee@legco.gov.hk的電郵地址送交李美儀小姐 )。  
 
 

助理法律顧問  
 
 
 

(曹志遠 ) 
 
 
副本致︰  律政司 (經辦人︰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陳元新先生  

(傳真號碼︰ 2845 2215) 
高級政府律師李秀莉女士  
(傳真號碼︰ 2869 1302)) 

法案委員會秘書  
 
 
2014年 4月 9日  
















